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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縣市 都市土地 非都市土地 國家公園 合計

苗栗縣 75.92 1,734.02 395.90 2,205.84

苗栗縣開發許可審議概況

單位：平方公里

縣市別

許可案件數

審議中案件數 總計
新案 變更案 對照表

苗栗縣 1 0 2 7 10

縣市別 正職 約僱/聘 派遣人員 總計

苗栗縣 4 0 0 4

◆113年開發許可審議案件情形

◆113年開發許可審議執行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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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作業階段 作 業 流 程 作業期限 

審查 

 

開發許可 

初審階段 

文到次日

60 天 

審查 

 

1 個月 

 

受理開發許可 

（工商發展國土計畫

科） 

送交府內各相關主管機

關簽註書面審查意見 

初審意見通知申

請人補件補正 

(第一類案件) 

不符 
申請人期限

前敘明「特

殊不可抗力

原因」簽請

展期 

符合 

申請 

不符 

符合 

申請人補件補

正修正申請書

暨開發計畫書 

依法駁回 

符合 

A 

審查 

 

開發許可 

審議階段

90 天，必 

要時延長 

1 次 

核發 

 

1 個月 

 

本府(工商發展國

土計畫科) 

A 
30 公頃以下 

(含符合條件之變更案) 

超過 30 公頃 

(含合併檢討面積) 

區域計畫擬定機

關(內政部營建署) 

繳交審查費 繳交審查費 

提交本府非都市

土地專責審議小

組會議審議 

提區域計

畫委員會 

依法駁回 

專責審議小

組審決後，

限期補正 1

個月 

(第三類案件) 

依法核發開發許可，副知各機關、公告 

不符 

符合 

不符 

符合 

案件執行審議作業流程圖

(國土計畫科) (國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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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開發計畫審查重點議題整理

建立一致性
審議作業程序

審議SOP

確保環境生態
平衡性

興辦事業可行性
評估計畫

開發計畫審議

目的事業支持環評 開發許可申請

申請人

縣市政府
非都法規及
國土計畫銜接

審議作業系統
資訊完整揭露

資訊透明法規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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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開發計畫審查重點議題整理

開發必要性及需求性議題01

土地使用計畫議題02

整地排水與環境保護議題04

交通系統計畫議題03

景觀計畫與生態保育議題05

防災計畫議題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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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許可個案分享．福爾摩沙(產業園區/旅館)

苗栗縣-案件1｜苗栗市福爾摩莎遊憩設施區(旅館)開發案 

【基本資料】 

申請人 

福爾摩莎地

產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 

受理日期 2019/10/02 縣市鄉鎮區 

苗栗縣 

苗栗市 

土地總筆數 18筆 申請總面積 8.7404公頃 

開發案件性質 一般開發 開發項目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計畫內容描述 

一、計畫內容概述：本基地以發展並營造休閒度假旅館，提供另類

之旅館選擇，藉由延長停留本縣時間，提高旅客於苗栗地區消

費之機會，增加苗栗市的觀光產值與稅收，估計計畫人口約為

950人，主要來自於旅館員工數(80人)、住宿旅客(268人)及非住

宿之遊客(600 人)。土地使用計畫包括國土保安用地(不可開發

區、保育區)、遊憩用地(旅館區、觀光遊憩管理服務設施區(兼

供公用設備使用)、污水處理設施用地、停車場、綠地(供生態

廊道使用)、道路及水利用地(滯洪沉砂池)。 

二、計畫性質：遊憩設施區(旅館)使用。 

三、計畫規模：規劃約2.7163公頃的旅館區，供住宿及其附屬設施、

餐飲及其附屬設施、遊憩設施(運動健身設施或麻將橋牌遊藝

區等)、商店、會議及停車等之使用。為提供住宿及餐飲外之觀

光遊憩服務設施，另規劃0.2262公頃之觀光遊憩管理服務設施

區(兼供公用設備使用)，提供旅遊(商務)中心、會議中心等、其

他遊憩服務及管理設施使用及公用設備與管理設施使用。 

 

苗栗縣-案件2｜苗栗市福爾摩莎軟體產業園區開發案 

【基本資料】 

申請人 

福爾摩

莎地產

開發股

份有限

公司 

受理日

期 
2019/09/25 

縣 市 鄉

鎮區 

苗栗縣 

苗栗市 

土地總筆數 12筆 申請總面積 10.2623公頃 

開發案件性質 一般開發 開發項目 工業區 

計畫內容描述 

一、計畫內容概述：本園區作為產業園區之開發，規劃產業用

地提供辦公室、廠房、管理及商業服務用地，以引入電腦

程式設計、諮詢及相關服務業、資訊服務業為主，並配合

整體營運、進駐之廠商及員工所需，適度引入支援產業，

計畫人口主要來自於園區內的就業人口估計約有730 人。 

二、計畫性質：產業園區使用。 

三、計畫規模：規劃66,140.38 平方公尺的產業用地，其中

61,763.42 平方公尺劃設為產業用地(一)，供資訊及通訊傳

播業(電腦程式設計、諮詢及相關服務業、資訊服務業)等

行業及必要附屬設施使用，並配合產業用地(一)營運需要，

劃設4,376.96 平方公尺為產業用地(二)，供管理及商業服

務使用，並可兼供園區內電力、電信、自來水蓄水、環保

等公用設備所需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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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許可個案分享．福爾摩沙(產業園區/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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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許可個案分享．福爾摩沙(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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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許可個案分享．福爾摩沙(生態、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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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許可個案分享．福爾摩沙(生態、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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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許可個案分享．開發影響費試算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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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精進分享．無人機輔助現地勘查

透過採購無人機，於會勘前或會勘時以無人機拍攝或錄製基地相關環境或地形地貌之影片及
照片，預期可提供個案全面性之基地資料，包含難以進入勘查之地形，以提供審查委員更充
分完整對於案場之瞭解。

案例:西湖渡假村開發計畫案 案例:三義伯公產業園區開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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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紙化作業

為強化無紙化審查精神，除利用既有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系統外，亦採購平板供委員利
用，經調查委員之使用意願，於小組會議時採無紙本報告書方式進行，降低對紙本報告書之
需求。

案例:勝暉產業園區開發案

創新精進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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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交流

本縣與宜蘭縣、桃園市政府112年度獲獎之地方政府辦理交流活動，分享辦理非都市土地開
發審議之經驗，期望透過各縣市間辦理非都市土地開發計畫審查之個案經驗與實際操作之流
程，持續完善審查作業流程。

案例:桃園市政府交流活動 案例:宜蘭縣政府交流活動

創新精進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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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目標

本府針對未來審查作
業之無紙化及強化審
查效率，參考鄰近縣
市政府辦理都市設計
審議方式，提供審查
會議線上平台或APP
予委員使用，可預先
閱覽計畫書等，亦可
於線上平台或APP直
接標註及編輯審查意
見等，以持續經建審
議作業流程之建議。

委員 審議單位

• 預先審查計畫書，強
化審查效率。

• 無紙化程序精進，可
直接於平台標註或提
供相關意見。

預先審查 加速會議資料整合

• 承辦單位可直接透過
平台彙整相關單位意
見，加速審議程序。

• 相關資料皆可記錄強
化審議資料整合便利
性。

創新精進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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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導

苗栗縣政府 工商發展處


